应届毕业硕士研究生
资格保证书

本人是纳入国家（不包括港澳台或境外）统一招生计划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，报考攻读浙江大学2018年秋季入学的博士研究生学位。作为应届硕士毕业研究生，本人保证能在2018年9月1日前毕业并取得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否则造成不能取得学籍的后果由本人承担。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保证人（签名）：
20  年  月  日

